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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利时（2007 年 6 月 20 日） 所需证明文件  （即经执业医师或受权卫生主管部门签发/批准的证明文件） 

限制  （即质量和（或）数量方面的限制） 

国家主管当局 （欲知进一步详情，请与国家主管当局联系） 

   天数              /        数量/剂量 (a) 有效的医学处方 

X 

 

(b) 居住国卫生主管部门核准的医生证明 

 

 

(c) 目的地国卫生主管部门签发的证明  

 

 

(d) 向目的地国海关出示原始处方 

 

 

(e) 如有其他类型的文件，请说明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

 麻醉药品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精神药物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

 

 被禁药物名单。如有被禁药物，请注明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其他信息 

 接受替代治疗的旅行者（不可萃取和不可注射的美沙酮、丁丙诺非）必须携带经鉴定的相关处方。可适用申根协定。 

 

 

 

联邦药物和卫生产品管理局（FAMHP） 局长 

X. De Cuyper先生 

Eurostation II 

place V. Horta, 40 bte 4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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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联系人： 

B. Vandenbosch 电话：+32 2-524 8303 传真： +32 2-524 8383 

 电子邮件： 

bernard.vandenbosch@afmps.be 

 

 

 

 


